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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题：从一起车险案件看免责条款如何适用——兼谈对新《保险法》相关条款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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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车险案件 免责条款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中国保险报 

 正    文：

    案情简介 

  2007年6月,原告某运输公司将车辆向被告某财险公司投保商业车损险、三责险、车上人员险

限自2007年6月5日起至2008年6月4日止。合同订立后,原告依约交纳保险费。2007年9月,原告司机在

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车上三人死亡,双方车辆均有损坏。原告司机弃车逃逸,交警认定原告司机

任。原告向死者家属赔偿后,向被告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被告以该事故属于商业三责险免责情形为

赔理由不成立,遂诉至法院,请求被告依约支付赔偿金。 

  审理情况 

  (一)原告主要起诉理由 

  1.原、被告订立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2.原告投保的商业三责险不负赔偿责任条款——“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

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语义

实意图不明确,双方理解上存在争议,应适用保险合同不利解释原则作出对被告不利的解释。 

  3.被告对免责条款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 

  (二)被告主要答辩理由 

  1.涉案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交警部门尚未破案,涉案驾驶人身份不明,是否属于商

驾驶人难以确定,不具备赔偿的前提条件。 

  2.涉案驾驶人弃车逃逸的行为属于保险合同免责情形,不应获得保险赔偿。 

  (三)法院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 

  1.本案所涉保险合同成立。 

  2.原告多次将其名下所拥有的车辆向被告投保商业车险和交强险,理应知晓并理解机动车商

条款的内容;对于原告以被告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免责条款无效的理由不予支持。 

  3.原告主张商业三责险免责条款有歧义,却并未说明歧义何在。该条款内容明确、具体,没有

不利于保险条款制定方解释的条件。 

  4.交通肇事逃逸刑事案件尚未侦破,驾驶员身份无法确认,更无法进一步确认其是否为持有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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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员,不符合理赔条件。 

  5.涉案驾驶员交通肇事后逃逸,属于保险条款中规定的免责范围。 

  综上,法院认为被告不应承担保险责任,据此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焦点评析 

  综观本案各方主张及法院审理过程,笔者认为,本案围绕免责条款能否有效适用,产生了两个争

否履行了对保险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二是保险合同双方对合同条款(包括免责条款)有争议时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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